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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政 司 司 長 將 簡 介 二 ○ 一 二 至 二 ○ 一 三 年 度 政 府 財 政 預 算 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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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 （ 二 月 一 日 ） 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

會 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政 府 當 局 已 知 會 立 法 會 秘 書，財 政 司 司 長 擬 在 會 議

上 提 交《 2012 年 撥 款 條 例 草 案 》及《 截 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 為 止 的 財

政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》。在 動 議 二 讀《 2012 年 撥 款 條 例 草 案 》時，財 政

司 司 長 將 會 簡 介 二 ○ 一 二 至 二 ○ 一 三 年 度 政 府 財 政 預 算 案 。  

議 案 方 面 ， 保 安 局 局 長 將 根 據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第 34（ 2） 條

動 議 一 項 擬 議 決 議 案，議 決 修 訂 於 2011 年 12 月 7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

省 覽 的 《 2011 年 邊 境 禁 區 （ 修 訂 ） 令 》。  

劉 健 儀 議 員 將 根 據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第 34（ 4） 條 ， 分 別 動 議

兩 項 擬 議 決 議 案，議 決 把 2012 年 1 月 11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《 道

路 交 通 （ 損 害 測 試 ） 公 告 》 及 《 2012 年 〈 2011 年 道 路 交 通 （ 修 訂 ）

條 例 〉（ 生 效 日 期 ） 公 告 》 的 修 訂 限 期 ， 延 展 至 2012 年 2 月 29 日 的

會 議 。  

此 外 ， 劉 健 儀 議 員 又 將 根 據《 議 事 規 則 》第 49E（ 2）條， 動 議 一

項 議 案 ， 內 容 為 ：「 本 會 察 悉 於 2012 年 2 月 1 日 提 交 省 覽 的 《 2011

年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（ 臨 時 僱 員 供 款 ）（ 修 訂 ）（ 第 2 號 ）令 》的 內 務

委 員 會 第 10/11-12 號 報 告 。 」  

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亦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要

求 當 局 作 出 書 面 答 覆 。  

 

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

會 議 的 議 程。謹 請 注 意，有 關 的 議 程 可 能 會 作 出 修 訂，請 參 閱 立 法 會

網 頁 內 關 於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
 

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

位 旁 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3919 3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

亦 可 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“ 網 上 廣 播 ”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看 或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完  

二 ○ 一 二 年 一 月 三 十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 


